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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總第 20 號 委員 提案第 10042537 號   

 

案由：本院委員黃世杰等 16 人，有鑑於「客家基本法」於一百零七年

經總統公布施行，並於其中明文規定客語列為「國家語言」

並須另以法律規定客家語言發展事項。茲為進一步保障人民

使用客語之權利，提升客語使用率，促進客語在公共領域之

表現，達成客語傳承與發展之目標，爰依客家基本法之相關

規定，爰擬具「客語發展法草案」。是否有當？敬請公決。 

 

說明： 

一、揭示本法之立法目的、主管機關、名詞定義及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分類等規定。（草案第一

條至第四條） 

二、定明客語發展長之指派及相關事項、辦理客語使用相關調查；人民使用客語權利；政府舉

辦重要慶典、活動使用客語；揭示三類客語地區，以客語為通行語、輔導與獎勵、通譯提

供、公教人員取得客語能力認證、級別及種類之標準；地方、山川、街道及公共設施等名

稱之命名及客語標示等規定。（草案第五條至第十六條） 

三、鼓勵客語學習、培養跨語言能力之多元文化素養、供嬰幼兒學習客語機會；推動客語為通

行語地區之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客語為校園之生活語言、客語作為教學語言及其

相關獎勵、補助措施，並於本法施行後十五年內，以客語為教學語言或包括客語之雙語

教學之比率；過渡及配套相關措施；第一類、第三類地區推動實施客語教學或客英雙語

教學；客語為通行語地區之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積極完備客語師資及規定具體

作為；大專校院開設高階客語課程及相關獎助；學生客語能力納入免試入學比序項目；客

語教育統計、教材與教法研發。（草案第十七條至第二十七條） 

四、客語用字、拼音及詞彙之研議；有關輸入法、字庫及字碼之開發與推廣建置於自動資料處

理機及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機關（構）及學校之客語用字、拼音及詞彙規定；客語數位技

術與環境之開發及推廣應用。（草案第二十八條至第三十二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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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推動國民跨文化、語言素養；提供客語學習管道；客語聲望重建及行銷；促進文化藝術多

樣性及廣電媒體之客語表現；企業對客語發展社會責任；友善客語機關、團體之表揚、獎

勵；客語節目及客語服務規定；客語社區營造之推動、表揚及獎勵。（草案第三十三條至

第四十二條） 

六、第六章罰則：違反本法相關條文之處罰方式。（草案第四十三條至第四十五條） 

七、地方政府與其所屬機關、地方教育行政主管機關及相關校（園）獎助，不受中央對直轄市

、縣（市）政府補助辦法有關補助比率之限制；施行細則訂定及施行日期規定。（草案

第四十六條至第四十七條） 

 

提案人：黃世杰   

連署人：邱議瑩  鄭運鵬  羅致政  林靜儀  沈發惠  

郭國文  江永昌  林淑芬  劉建國  湯蕙禎  

張廖萬堅 陳亭妃  陳培瑜  蔡適應  吳思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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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語發展法草案 

條 文 說 明 

第一章 總 則 章名。 

第一條 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國家肯定

多元文化之意旨，維護客語之國家語言地位

，保障人民使用客語權利，復振客語活力，

特依客家基本法第三條第三項規定，制定本

法。 

客語發展事項，依本法之規定，本法未

規定者，依其他法律規定。 

一、定明本法立法之目的。 

二、為貫徹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第十一項有關

國家肯定多元文化之規定，並落實客語為

國家語言地位，另參考世界語言權利宣言

及少數族群權利宣言揭櫫使用語言權利之

保障，以及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

十七條少數語言群體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

利不可被剝奪等規定，爰依客家基本法第

三條第三項規定，制定本法，並以「保障

人民使用客語權利」及「復振客語活力」

兩大重點作為本法規範核心。 

三、「客語活力」用語係參考聯合國教科文組

織（UNESCO）語言活力指標之研究，將

從語言人口、使用、態度及資源等面向指

標之消長情形，了解復振客語成效。 

第二條 本法所稱主管機關：在中央為客家委

員會；在直轄市為直轄市政府；在縣（市）

為縣（市）政府。 

本法規定事項，涉及其他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業務權責者，各該機關應主動規劃、協

調辦理，其他機關應予配合及協助；必要時

，由中央主管機關提報行政院協調之。 

一、定明本法之主管機關。 

二、為利涉及本法之各目的事業機關相關規劃

及協調工作之進行，爰於第二項規定。 

第三條 本法用詞，定義如下： 

一、客語：指客家基本法第二條第三款所定

，於臺灣通行之四縣、海陸、大埔、饒平

、詔安等客語腔調、獨立保存於各地區之

習慣用語或因加入現代語彙而呈現之各種

客語腔調及書寫之文字。 

二、通行語：指於政府機關、公共場所及其

他提供民眾進行公共活動之場合，或提供

公眾服務、大眾傳播、公共資訊或舉辦公

共活動、法定與公開會議及商業服務使用

之語言。 

一、定明本法名詞之定義。 

二、客語定義參酌客家基本法第二條一項第三

款對於客語之定義，於本法中並指在書面

或視覺狀態時，包括客語書寫文字。 

三、促進客語為客家傳統聚落或客家聚居地區

之通行語，為本法重要目標之一，爰於第

二款就客語作為通行語使用之場合、時機

及提供服務等予以規定。 

第四條 以客語為通行語地區分類如下： 

一、第一類地區：為下列客家文化重點發展

區： 

(一)桃園市：中壢區、平鎮區、龍潭區、

一、定明以客語為通行語之地區類別。 

二、第一類地區，為客家人口比率逾二分之一

之鄉（鎮、市、區）；第二類地區，為第

一類地區以外之客家文化重點發展區，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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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屋區、觀音區、楊梅區。 

(二)新竹縣：湖口鄉、新豐鄉、竹北市、

新埔鎮、關西鎮、橫山鄉、芎林鄉、

竹東鎮、北埔鄉、寶山鄉、峨眉鄉。 

(三)苗栗縣：頭份市、三灣鄉、南庄鄉、

造橋鄉、頭屋鄉、苗栗市、公館鄉、

銅鑼鄉、西湖鄉、三義鄉、獅潭鄉、

大湖鄉、卓蘭鎮。 

(四)臺中市：東勢區、石岡區、新社區。 

(五)南投縣：國姓鄉。 

(六)雲林縣：崙背鄉。 

(七)高雄市：美濃區、杉林區、六龜區、

甲仙區。 

(八)屏東縣：高樹鄉、長治鄉、麟洛鄉、

內埔鄉、竹田鄉、萬巒鄉、佳冬鄉、

新埤鄉。 

(九)花蓮縣：鳳林鎮、富里鄉、玉里鎮。 

(十)臺東縣：池上鄉、關山鎮、鹿野鄉。 

二、第二類地區：前款所列地區以外之客家

文化重點發展區。 

三、第三類地區：前二款地區以外，傳統上

為客家人口聚集，經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村（里）。 

前項以外鄉（鎮、市、區）及直轄市山

地原住民區，其公所得視客語發展需求，經

下列程序後，轉報中央主管機關增列為前項

第一類或第二類地區，並由中央主管機關公

告之： 

一、鄉（鎮、市）：經鄉（鎮、市）民代表

會議決並報經縣政府。 

二、直轄市山地原住民區：經區民代表會議

決並報經直轄市政府。 

三、前款以外之區：經直轄市或市議會議

決。 

即客家人口比率達三分之一以上，但未達

二分之一之鄉（鎮、市、區）。茲為利第

一類地區維持客語為優先通行語之地位，

避免後續因人口遷移影響客語復振工作之

推行，爰列舉定明。 

三、考量第一類、第二類地區以外之村（里）

層級行政區，尚有客家人口比率例逾二分

之一之情形，與第一類地區同為傳統客家

聚居地域，為避免該地區客語使用優勢

被周邊其他族群強勢語言所稀釋，爰定

明後續由中央主管機關調查後進行公告，

以周延客語社區之建構及客語發展工作之

進行。 

四、考量現行客家人口比率係採調查方式推估

認定，惟未達前項客家人口比率之鄉（鎮

、市、區），時有反應欲列為客家文化重

點發展區，以加強客家語言、文化及文化

產業之推廣，爰參考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十

二條有關地方立法機關得議決指定特定國

家語言為區域通行語之規定，訂定第二項

規定。 

第二章 地位發展 章名。 

第五條 為統籌規劃、協調、推動各機關、機

構、行政法人、公立學校、公營事業之客語

發展事務，中央各級機關、機構、直轄市

政府、縣（市）政府、行政法人、鄉（鎮

、市）公所、地方民意機關、公營事業及公

立學校，由首長或代表人就其副首長或高級

主管調派兼任客語發展長，並定期公布成效

一、定明客語發展長之指派、任務及會議召

集。 

二、為落實執行客語傳承、發展及相關事項，

爰於第一項規定除總統府及中央一級機關

外，相關機關（構）應指派專人擔任「客

語發展長」，負責統籌推動該機關（構）

客語傳承發展之環境營造及督導相關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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報告。但特殊情形經中央主管機關同意者，

不在此限。 

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公營事業及非屬前

項地區範圍之機關（構）與各級學校，比照

前項規定方式辦理。 

第一項客語發展長聯合會議，在地方由

直轄市、縣（市）政府召集之，在中央由中

央主管機關召集之，以協調推動客語發展事

務。 

直轄市、縣（市）政府客語發展長，應

出席前項中央主管機關召開之聯合會議。 

之執行，定期公布執行成效報告，以利社

會各界共同監督；至但書所稱「特殊情

形」將於本法施行細則予以規範。 

三、為鼓勵公營事業及非屬客語為通行語地區

之機關（構）、學校設立客語發展長及推

動客語發展事項，爰訂定第二項。 

四、第三項規定客語發展長之聯合會議由各該

層級主管機關召開，會議重點主要針對客

語發展推動重點、執行成效及未來政策發

展趨勢進行報告與研討。 

五、因中央客語發展長之聯合會議探討事項多

與直轄市、縣（市）政府相關，爰於第四

項規定直轄市、縣（市）政府客語發展長

應出席中央之聯合會議。 

第六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每四年辦理客語語言

活力及瀕危程度之調查評估，地方主管機關

及鄉（鎮、市）公所應配合辦理並公布調查

結果。 

配合國家語言發展法施行細則第五條政府每四

年應提出國家語言發展報告之規定，定明中央

主管機關應每四年定期辦理客語語言活力及瀕

危程度之調查。 

第七條 人民有使用客語與他人溝通之自由。

雇主不得因員工使用客語而有差別待遇。 

一、定明人民有使用客語與他人溝通之自由及

禁止雇主差別待遇。 

二、本條規範企業內員工間之溝通語言，可自

由選擇使用客語，其雇主不得因此而有差

別之待遇，至其工作時使用之語言，各企

業得視工作內容與性質自行規範。 

第八條 直接服務民眾之機關（構）、行政法

人、公營事業、公用事業及具一定規模以上

之民間企業、法人及非法人團體，應接受服

務對象使用客語，並應能以客語或客語通譯

提供服務；積極維護人民使用客語之權利，

排除任何形式之干預或歧視。 

前項所稱直接服務民眾之企業之業別、

範圍及一定規模，於本法施行細則定之。 

一、定明直接服務民眾之機關（構）、團體應

具備客語服務能力及排除客語歧視。 

二、依公民與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十七條揭

示，凡有語言少數團體之國家，屬於此類

少數團體之人使用其固有語言之權利，不

得剝奪之；另，國家語言發展法第四條規

定，國民使用國家語言應不受歧視或限制

。為具體落實上開規定，爰於第一項規定

，直接服務民眾之政府機關、機構及具一

定規模以上之民間企業、法人及非法人團

體，對於受服務對象使用客語時，應安排

通曉客語服務人員、客語通譯人員或利用

科技設備輔助進行溝通，並應積極維護民

眾使用客語之權利，對於任何形式之歧視

，應予以排除。於必要時，得由本會邀集

各機關設立集中式線上通譯服務中心。 

三、第一項有關直接服務民眾，及一定規模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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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之企業，其業別、範圍及規模判斷基準

等事項，於本法施行細則另定之。 

第九條 機關（構）舉辦慶典、正式儀典、紀

念活動、運動會及其他相關活動，其使用

之語言應包括客語，並適切使用客語書寫

文字。 

一、定明政府機關（構）於重要儀典、活動應

積極使用客語。 

二、為彰顯國家語言一律平等，舉凡政府於慶

典（元旦、國慶等）、儀典（總統就職、

國家春祭、秋祭典禮、民選公職人員宣誓

就職等）、紀念活動（開國紀念日、和平

紀念日、解嚴紀念日等）、運動會及其他

相關活動（金鐘獎、金馬獎及其他頒獎典

禮等）之規劃辦理時，其相關演出安排、

主持或問候等儀程，客語與其他之國家語

言相同，應有均等被使用之機會，以展現

國家尊重多元文化之精神，充分表現國家

對於客語傳承、復振及發展之重視。 

第十條 機關（構）辦理政令宣導製播影音廣

告時，應有客語版本。 

機關（構）法定及攸關人民生命、財產

安全之口語資訊、預報及警告，應有客語之

發布。 

前二項應有客語版本或客語發布，如依

情形使用客語窒礙難行時，不在此限。 

一、定明機關（構）之政令廣告及重大資訊之

口語發布，應有客語版本。 

二、第三項所稱之窒礙難行，如政令影音廣告

及重大資訊之口語發布，受限於時效性或

針對特定對象之宣導，使用客語顯有困難

或無實益。 

第十一條 第一類地區及第三類地區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外，客語為優先通行語，並於本

法施行後十五年內分階段推動；第二類地區

之通行語，應包括客語。但民間企業、法人

及非法人團體有下列各款情形之一，並事先

報經直轄市、縣（市）政府備查者，不在此

限： 

一、一定規模以下之企業、商店、機構、法

人或非法人團體。 

二、因特定服務對象，使用客語溝通或服務

窒礙難行。 

三、舉辦之活動或會議並未對外公開。 

四、其他性質特殊且涉及多方利益，以客語

通譯窒礙難行。 

前項客語為優先通行語分階段推動之期

程、對象、場合、一定規模之認定基準及其

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原住民族地區及第一類地區內傳統上非

使用客語之村（里），得優先使用原住民族

一、定明客語作為地方通行語之原則性規定。 

二、客語為優先通行語，係指於第三條第二款

規定之場合、時機及提供服務時，對於使

用之語言有裁量、選擇之餘地，應優先使

用客語。 

三、參考加拿大魁北克「法語憲章」第二條規

定，每個人都有權在魁北克以法語獲取民

政、衛生和社會之服務，公用事業、專業

公會、員工協會以及在魁北克進行商業交

易的所有企業，均可以法語進行交流。本

條爰參考其精神訂定。 

四、傳統使用客語地區因過去國家錯誤語言政

策，造成客語使用環境及時機逐漸消逝，

針對客家人口集中地區或為傳統客語使用

之第一類地區及第三類地區，為促使其達

成或維護客語成為地區通行語之地位或現

狀，爰規定該地區相關機關（構）、法人

及團體，應依第三條第二款規定之場合、

時機及服務等情形，優先使用客語，意即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27 

語言或在地傳統語言，不受第一項規定之限

制。 

除法規明定使用特定語言，或使用客語

顯有不適當或窒礙難行情形外，應使用

客語；並考量客語使用現況，以本法施

行後十五年為過渡期間，分階段推動，以

資周延。 

五、十五年分階段推動之規劃，主要係衡酌整

體客語發展現況，以及下一世代客語能

力提升所需之時程（十二年國民教育及

三年學前教育），爰配合該教育發展時程

訂定。 

六、第二類地區因當地客家人口比率雖已達一

定規模但未達絕對多數，與第一類地區使

用客語之要求有別，爰規範當地通行語應

包括客語，並與其他之國家語言有均等之

使用機會。 

七、考量於第一類至第三類客語為通行語地區

，尚有因性質特殊難以使用客語之情形，

爰於第一項但書規定例外情形，得經直轄

市、縣（市）政府備查排除適用；並以事

前備查為原則，事後備查為例外。 

八、查法院組織法已明定審判時使用之語言

，另考量其他法律或有相類規定，爰將

其他法律另有規定者，於第一項規定排除

適用。 

九、本條所稱一定規模，其種類、範圍及規模

判斷基準等事項，於第二項分階段推動之

辦法另定之。 

十、原住民族地區（如新竹縣關西鎮、苗栗縣

泰安鄉等）及傳統非使用客語之村（里）

，基於國家語言彼此平等，爰於第三項規

定排除本條之適用，以資周延。 

第十二條 第一類及第三類地區之民間企業、

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其營業場所達一定規模

以上者，直轄市、縣（市）政府應依前條第

一項規定，分階段輔導其主動使用客語，績

效良好者，並得予以獎勵；第二類地區之民

間企業、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位於第二類地區

之營業場所主動或優先使用客語者，直轄市

、縣（市）政府得予以獎勵。 

前項客語使用之輔導、獎勵、一定規模

之認定基準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主管機關定之。 

一、定明民間企業、法人及非法人團體，其營

業場所提供客語服務規範。 

二、民間企業、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之營業場所

如大型購物賣場、百貨公司等，為日常語

言使用之重要場域，為擴大營造客語友善

環境，爰就一定規模以上之營業場域使用

客語予以規定，分階段落實客語成為地方

通行語。 

三、依前條規定，第一類及第三類地區民間企

業、法人及非法人團體之大型營業場所，

應優先使用客語，為進一步強化該場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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動使用客語，爰規定直轄市、縣（市）政

府應予以輔導，並得對績效良好者，予以

獎勵；對於在第二類地區主動或優先使用

客語者，因無硬性規定，爰以獎勵方式推

動。 

第十三條 立法機關之會議議事，不得拒絕任

何人以客語發言，並應於現場及相關轉播，

提供客語通譯。 

轄區包含第一類或第二類地區之直轄市

及縣（市）議會，其議事依相關法規應轉播

時，應有客語通譯，並積極使用有線電視地

方頻道或網路播出。 

前二項客語通譯所需相關設備及人力，

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相關協助。 

一、定明立法機關不得拒絕任何人使用客語發

言及提供客語通譯轉播服務相關事項。 

二、為保障客語使用者對於公共事務知的權利

，並確保客語在地方立法機關議事中使用

無阻，有關客語通譯所需之設備及人力，

中央主管機關得提供相關協助。 

第十四條 機關（構）依第十一條規定使用客

語為通行語時，必要時應提供通譯服務。 

中央主管機關應積極培訓客語通譯人

員，協助各機關（構）辦理客語通譯相關

事宜。 

一、定明有關提供客語通譯服務事項。 

二、政府機關（構）因處理事項多有涉及多方

利益，參與人員未必通曉客語，因此於通

行客語之場合，為兼顧各國家語言使用之

權益，爰規定應提供客語通譯服務，中央

主管機關並應積極培訓通譯人員。 

第十五條 於中華民國○年○月○日以前，機

關（構）公教人員，除專責辦理原住民族事

務人員外，應逐年提升現職人員取得客語能

力認證之比率，至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

所在地客家人口比率，並應依下列規定取得

客語能力認證： 

一、提供服務對象為第一類或第三類地區人

民者，應逐年提升現職人員取得客語能力

認證之比率，至符合所在地客家人口之比

率止。 

二、提供服務對象為第二類地區人民，或服

務對象包括第一類至第三類之一地區人民

者，應逐年提升現職人員取得客語能力認

證之比率，至符合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比

率止。 

前項第二款比率，由中央主管機關審酌

其服務對象客家人口比率公告之。 

前項公教人員所屬機關（構）及學校，

未達規定比率時，其公教人員如以外補方式

進用，於資歷條件相當情形下，以取得客語

能力認證者為優先；取得客語能力認證有二

一、定明公教人員應通過客語能力認證相關事

項及應具備之客語能力認證級別或種類。 

二、參考西班牙「加泰隆尼亞語言法」第十一

條規定，凡政府機關、公營事業、機構，

應對其職員適當要求其具備充分的西班牙

語及加泰語說、寫能力，以確保其能適切

地執行職務；此外，在進用人員時，對於

其加泰語之說、寫能力要達到規定的程度

應有明確規範，爰參採該規定精神，訂定

本條。 

三、第一類及第三類地區，依第十一條客語為

優先通行語地區規定之實現及確保民眾

得以客語取得各項公共服務，爰規定機

關（構）服務地區為該區域範圍內者，其

公教人員應按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當地客

家人口比率取得客語能力認證；服務地區

為第二類地區內，或服務地區包括第一類

至第三類之一地區者，其公教人員取得客

語能力認證之比率，依中央主管機關依第

二項規定設算後公告之比率要求；並於未

達比率時，於資歷條件相當情形下，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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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以上者，以較高認證等級者為優先。其他

機關（構）並得比照辦理。 

主管機關應提供課程，輔導第一項公教

人員，取得客語能力認證。 

第一項之公教人員應具備客語能力認證

級別、種類、實施期程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

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中央相關目的事業

主管機關定之。 

先進用取得客語能力認證者，其他機關

（構）並得比照辦理。 

第十六條 政府對於客語為第一類至第三類地

區之地方、山川、街道、公共建築、廣場及

其他公共設施名稱之命名，應尊重客家族群

歷史記憶，並得使用客語書寫文字。 

前項名稱使用拼音標示時，應有客語拼

音；其使用客語書寫文字錯誤者，並應予更

正。 

前項客語拼音及書寫文字，由中央主管

機關統一並公告之。 

一、定明有關客庄地區名稱之命名，應尊重客

家族群歷史記憶，使用正確拼音標示。 

二、考量客庄地區過去常有地名因諧音誤寫，

而有長期錯誤使用之情形，為尊重客家族

群集體記憶及歷史文化，有關地方、山川

、街道、公共建築、廣場及公共設施名稱

之命名應尊重族群歷史記憶，用字錯誤者

，應予更正。 

三、為使上開標示之用字、拼音使用具一致性

，爰於第三項規定由中央主管機關統一並

公告之，以利各管理機關遵循。 

第三章 教育發展 章名。 

第十七條 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採具體措施，

鼓勵以客語為母語之學生學習客語，認知客

語為國家語言，尊重並肯定其母語認同情感

，並推動相關親職教育、社會教育或宣導。 

定明各級教育主管機關應以具體措施，鼓勵以

客語為母語之學生學習客語，認知國民語言權

利及建立其對母語之自信。 

第十八條 學校應鼓勵並支持學生包括客語之

跨語言、文化學習，具備多元文化之國民素

養；成效優異者，主管機關得予獎勵。 

定明學校應鼓勵學生具備跨語言之多元文化素

養，主管機關得就成效優異者予以獎勵。 

第十九條 主管機關及中央衛生福利主管機關

，應提供嬰幼兒學習客語之機會，並得於托

嬰中心實施全客語計畫。 

定明政府相關機關對於嬰幼兒學習客語之提供

及於托嬰中心實施全客語計畫。 

第二十條 學前及國民教育階段之幼兒園及學

校，應建立校園生活使用客語之情境，積極

推動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並由中央教育主管

機關針對地方教育主管機關推展成效予以整

體評核；成效良好者，得予以獎勵。 

定明學前及國民教育之學校（園）應建立校園

生活客語情境及推動客語為教學語言，由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進行整體評核。 

第二十一條 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

使用之語言及教學語言如下： 

一、位於第一類或第三類地區：本法施行後

十二年內，幼兒園及學校以客語為教學語

言課程節（時）數比率應逐年遞增至百分

一、定明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自指定

日期起，應達百分之五十以上比率使用客

語，作為托育語言及教學語言。 

二、將使用客語教學之階段提早至幼托教育階

段，希冀藉由幼兒期語言學習關鍵期，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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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五十以上；其後比率應不得低於百分之

五十。 

二、位於第二類地區：包括客語，並與其他

之國家語言有均等使用之機會，並積極開

設專班。 

三、前二款情形外，學區包括第一類至第三

類地區之一：包括客語，並與其他之國家

語言有均等使用之機會，並積極開設專班

。 

非屬前項之幼兒園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

，應積極開設以包括客語為教學語言之課程

，並鼓勵學生參與。 

前二項情形，各校（園）得依據教保活

動課程發展會議或課程發展委員會決議，另

開設以其他之國家語言為教學語言之課程。 

特殊教育法與原住民族教育法所定學校

或專班、少年矯正學校及學校學區主要為傳

統上非使用客語之村（里），不受第一項第

一款規定之限制。第一項第一款以客語為教

學語言、實施方式、節（時）數比率計算、

分階段進度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辦法，由中央

教育主管機關會同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不需要師長解釋規則的教導下，自然而然

學習語言，爰規定納入幼兒園之客語使用

，讓客語與其他領域教育相互滲透，提高

客語能力之同時亦促進其他領域發展。 

三、因第一類及第三類地區，為經常性使用客

語之地區，爰規範位於該類地區之幼兒園

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以客語為教學語言

或包括客語之雙語教學比率，應逐年遞增

至百分之五十以上；至第二類地區，考量

轄內尚有其他之國家語言，爰規定客語應

與其他之國家語言有均等使用之機會；至

學區涵蓋第一類至第三類之一地區者，比

照校園位於第二類地區之規定辦理。 

四、除上開客語經常性使用之地區外，如一定

比率以上家長或學生有客語課程開設之需

求時，學校亦應依提供，爰於第三項規定

，以資周全。 

五、為維護非以客語為母語之學生權益，如學

校依前開相關規定開設客語課程時，學生

尚得要求另開設其他之國家語言為教學語

言課程，爰於第四項規定。 

第二十二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主

管機關，依前條第一項各款規定，訂定各類

地區、各年級及各階段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

實施計畫；並配合該計畫之實施，針對教保

服務人員及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師，訂定客

語師資培育訓練計畫，於本法施行後十五年

期間實施。 

前項師資培育訓練計畫，應包括下列事

項： 

一、安排教師以公假接受客語增能教育訓

練。 

二、優先進用具備客語教學能力之教保服務

人員及教師。 

三、以客語教學之教師接受培育訓練之津

貼。 

四、提高以客語教學之鐘點費。 

前項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機關編列支

應。 

一、定明實施客語為教學語言相關之過渡計畫

與配套措施。 

二、依教育部會同本會發布之高級中等以下學

校及幼兒園客語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辦法

規定，其師資培育資格及聘用包含協調相

關單位開設客語能力課程或研習，協助師

資取得客語中高級以上能力證明，以及協

調師資培育大學開設客語教學增能課程，

提供多元學習管道，以儲備客語師資。 

三、為讓客語師資具備實施客語為教學語言之

能力，並確保師資足以因應指定日後之客

語教學需求，爰於第一項規定中央教育主

管機關應會商中央主管機關，訂定各類地

區、各年級及各階段以客語為教學語言之

實施計畫，以及十五年為期之師資培育訓

練計畫。 

四、第二項規定師資培育訓練計畫應包括以公

假參加增能訓練、客語師資優先進用、

培訓津貼給予及提高授課鐘點費等配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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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 

五、第三項規定第二項所需經費，由中央主管

機關編列。 

第二十三條 大專校院得開設高階客語課程或

以客語授課之課程，拓展客語教學應用，深

化客語學習。 

中央主管機關對前項課程之開設，得予

獎助。 

定明大專校院得開設高階客語相關課程及相關

獎助規定，以鼓勵學校採提高授課鐘點費或減

免授課時數等方式，提升教師開設客語授課課

程之誘因。 

第二十四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依據第六條

公布之客語瀕危程度，及基於有效刺激學習

之原則，積極鼓勵直轄市、縣（市）政府

將學生客語學習表現及客語能力認證級別

，納入國民中學升讀高級中學免試入學比序

項目。 

大專校院各校系得依專業考量積極將入

學學生之客語能力，納入大學申請入學、四

技二專甄選入學管道參採，酌予考量優待。 

一、定明依據客語瀕危程度，將客語學習表

現及客語能力認證納入升學加分或甄選

優待。 

二、為落實憲法增修條文第十條國家肯定多元

文化之意旨，並考量因過去推行國語政策

造成客語等本土語言嚴重流失及客語傳承

斷層，為有效提升學童客語學習意願及能

力，以利客語復振、發展，擬採取適當「

優惠性差別待遇」，爰訂定本條。 

三、現行已有多地區將客語能力認證納入十二

年國教免試入學超額比序積分項目。因客

語為國家語言之一，為鼓勵學生學習客語

，爰定明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鼓勵地方政

府將學生客語學習表現及客語能力認證級

別全面納入免試入學比序採計項目。 

四、有關大專校院辦理招生或聯合招生部分，

依據大學法授權為組成大學招生委員會或

聯合會辦理，係屬大學自治事項，爰於第

二項規定賦予大專校院本於自治精神，透

過多元入學方案，積極將客語能力適當納

入入學酌予優待之考量。 

第二十五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高

級中等以下學校客語教學及客語師資之統計

資料，直轄市、縣（市）政府及學校應配合

提供統計資料。 

定明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定期公布客語教育之

相關統計。 

第二十六條 中央教育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主

管機關研發客語書面、線上及數位化教材、

教法，提供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應用，並協助

提升其相關學習設備及網路環境。 

定明有關客語數位化教材、教法之研發及其運

用。 

第二十七條 中央主管機關及中央教育主管機

關應定期召開客語教育發展會議，檢討、協

調客語教育發展相關事項。 

定明客語教育發展會議召開之機關及目的。 

第四章 語文基礎 章名。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2 

第二十八條 客語基礎建設應符合客語發展進

程之需求，積極推動避免延宕。 

定明主管機關及相關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依

據本章規定，積極推動客語基礎建設。 

第二十九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召開客語基礎會

議，邀集教育、文化主管機關與其他相關機

關及學者專家參與，研議下列事項： 

一、客語用字。 

二、客語拼音。 

三、客語詞彙。 

四、外語重要專有名詞、學術術語之客語翻

譯。 

五、語言資料庫之建置。 

前項第一款至第四款事項，經研議後，

由中央主管機關公告之，以作為政府機關及

民間使用之參據；第五款之資料庫應建立便

利各界使用之介面。 

第一項研議事項，中央主管機關得採限

制性招標，委託學術研究機構辦理，不受政

府採購法第十九條及第二十二條第一項之限

制。 

一、定明有關客語基礎會議之成員組成、研議

事項及公告。 

二、鑒於客語各腔調或因地域性差異，至客語

用字及拼音造成歧異，為加速達成共識，

俾利客語發展及推動，爰透過邀集專家、

學者及相關機關協力合作，加速客語用字

、拼音及詞彙等基礎建設。 

三、因客語基礎之研議有其專業性，且必須有

延續一致性，爰參考產業創新條例第九條

之一第三項規定，對於研議工作得採限制

性招標，不經公開評選，委託專業學術單

位辦理，避免因受委託執行機構更動頻繁

，造成執行之不穩定性。 

第三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鼓勵開發客語輸入

法、字庫及字碼，並推廣建置於國內販售之

自動資料處理機及無線電信終端設備；中央

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得鼓勵相關業者於配置之

軟體內建。 

前項字庫，依前條第二項公告之客語用

字建置。 

為解決客語用字無法於自動資料處理機及無線

電信終端設備顯示之問題，爰定明客語輸入法

、字庫及字碼之鼓勵開發、推廣建置、字庫建

置用字。 

第三十一條 機關（構）及學校使用之客語，

應符合依第二十九條第二項公告之客語用字

、拼音及詞彙；其公務用之自動資料處理機

及無線電信終端設備，應依中央主管機關提

供之客語輸入法、字庫及字碼建置。 

定明政府機關及學校有關客家語文使用之標準

，相關設備並應建置客語輸入法及字庫軟體。 

第三十二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開發客語語音合

成及語音辨識之數位技術與環境，並積極推

廣應用。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進行客語語音數位應用開

發，以利客語得以因應現代科技運用之需求。 

第五章 社會推廣 章名。 

第三十三條 中央主管機關應會商中央教育、

文化主管機關及其他相關機關（構），共同

推動促進包括客家語言文化在內之國民跨文

化、語言素養。 

定明包括客家語言文化在內之國民跨語言文化

學習及素養之推動機制。 

第三十四條 主管機關應積極提供人民學習客

語之管道。 

定明主管機關提供國民學習客語之義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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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五條 任何人均不得有歧視客家語言文

化之行為。 

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並鼓勵民間參與客

語之語言聲望重建，並對各種歧視客家語言

文化之行為者，提出改善建議。 

前項語言聲望重建，其他機關（構）應

配合提供相關宣導、培力管道。 

一、定明不得有歧視客家語言文化行為，及

主管機關編列經費推動客語聲望重建與

行銷。 

二、鑑於客語聲望關乎客語使用意願、社會大

眾對客家族群及其客語使用之評價、觀點

，爰規定主管機關應積極推動、導正對客

家語言文化之負面批評及強行制止等行為

及其他機關（構）協力事項。 

第三十六條 政府、行政法人及政府捐（補）

助之法人、團體，辦理文化藝術創作獎助與

獎項、場館展演、活動及人才培育，應依其

性質注意有合理之客語表現。 

定明藝術文化相關機關在促進文化藝術表現多

樣性時之資源投入，應注意客語表現之合理分

配。 

第三十七條 廣播、電視個別頻道，每週播出

客語及包括客語在內節目之時數比率，應逐

年增加，至相當於播出地區客家人口之比率

。 

中央通訊傳播主管機關對廣播電視事業

執照之核發、頻道之指配及相關評鑑，應注

意國家語言文化多樣性，並依其性質促進合

理之客語表現，定期公布相關表現情形。 

定明中央通訊傳播主管機關應利用監管措施

，促進廣電媒體國家語言文化多樣性（包含

客語）。 

第三十八條 除特定之國家語言使用頻道外，

公營及公共媒體製播節目之客語表現方式，

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機關定之。 

一、定明公營及公共媒體製播節目客語表現方

式。 

二、依保護和促進文化表現形式多樣性公約之

精神，所有文化享有各種表現形式和傳播

手段，所稱文化表現形式係指個人、群體

和社會創造的具有文化內容的表現形式。 

三、客語表現方式包括節目中客語使用比例、

客語露出時間等。 

第三十九條 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之推動，應

考量多元文化及客語之發展。 

定明政府對企業社會責任之表揚、獎勵及其他

推動作為，應考量多元文化及客語之發展。 

第四十條 中央主管機關對友善客語之機關（

構）、學校、法人及團體，得予以授證、表

揚或獎勵。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對營造客語友善環境績優單

位之表彰方式。 

第四十一條 各級政府應積極參與並完善客語

藝術文化表現相關資源、環境與措施。 

公營及政府捐助之廣播電台、電視台之

製播內容，除服務特定語言對象者外，應積

極製播客語或包括客語之節目。 

有線廣播電視系統經營者，於客語第一

類至第三類地區之公用頻道及地方頻道，應

優先提供下列客語公共服務內容之使用： 

一、定明政府建構客語藝術文化表現、公營與

政府捐助廣播電台、電視台及有線電視頻

道製播客語或包括客語之節目，及客語服

務優先提供之相關規範。 

二、為鼓勵民間廣電業者積極提供客語或包括

客語之節目及客語服務，爰於第四項規定

主管機關得予獎助。 



立法院第 10 屆第 8 會期第 7 次會議議案關係文書 

委 34 

一、立法機關議事之客語通譯轉播。 

二、行政機關及立法機關重要公共資訊之客

語宣達。 

三、客語或包括客語在內之公共議題討論節

目。 

前項客語服務之提供，主管機關得予獎

助。 

第四十二條 主管機關應於客語第一類至第三

類地區，積極推動客語社區營造；其具體項

目如下： 

一、積極宣導使用客語之價值及意義。 

二、創造民眾共同使用客語之機會及榮譽

感。 

三、支持、鼓勵民眾共組相互鼓勵之客語夥

伴團。 

四、支持、鼓勵社區建立客語空間。 

五、支持、鼓勵家庭傳承客語，並提供相關

知能及諮商服務。 

六、支持、鼓勵公所、村（里）辦公室、團

體、企業、商店及民眾共同推動客語之普

及使用。 

七、支持、鼓勵民眾使用客語拼音或具客語

辨認特色之文字於各種招牌廣告、商標、

標示、指標、標語及各種宣傳品或宣傳活

動。 

八、其他有助客語推廣之事項。 

主管機關得表揚、獎勵推動客語社區營

造績優者。 

定明中央主管機關應協助直轄市、縣（市）政

府於客語為通行語地區，積極推動各項客語社

區營造相關措施、其他機關（構）配合事項及

相關表揚、獎勵事項。 

第六章 罰  則 章名。 

第四十三條 違反第八條第一項規定，拒絕提

供客語服務者，主管機關應令其限期改善，

屆期未改善者，令其指派有代表權之人或應

負責之人，接受主管機關一小時以上八小時

以下之多元族群文化講習。 

定明拒絕提供客語服務之罰則。 

第四十四條 違反第三十五條第一項規定，有

歧視客家語言文化之行為者，經主管機關令

其限期改善，屆期未改善者，令其接受主管

機關一小時以上八小時以下多元族群文化講

習。 

定明歧視客家語言文化行為之罰則。 

第四十五條 本法所定多元族群文化講習時數

，其執行方式，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定明多元族群文化講習執行相關作業及違反講

習規定之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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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主管機關令接受多元族群文化講習，

除有正當理由無法如期參加，得申請延期一

次者外，拒不接受講習或時數不足者，處新

臺幣五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經限

期接受講習，屆期仍不接受者，得按次處罰

至其完成時數為止。 

第七章 附  則 章名。 

第四十六條 本法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

定之。 

定明施行細則，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第四十七條 本法自公布日施行。 定明本法之施行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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